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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 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舉行之第一三０二次會

議中，就（一）李０葦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聲請冤獄

賠償及覆議，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四年度賠字第一一八號決

定書及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九十五年度台覆字第七三號決

定書，所適用之辦理冤獄賠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，違

法不當限縮冤獄賠償法之適用範圍，有違反憲法第二十四條之疑

義，聲請解釋案；（二）陳０翰為貪污案件，聲請冤獄賠償，認

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九十四年度台覆字第一００號決定

書，所適用之冤獄賠償法第一條及「辦理冤獄賠償事件應行注意

事項」第二點等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八條及第二十四條

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作成釋字第六二四號解釋。 

  解釋文 
憲法第七條規定，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立法機關制定冤

獄賠償法，對於人民犯罪案件，經國家實施刑事程序，符合該法

第一條所定要件者，賦予身體自由、生命或財產權受損害之人民，

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。凡自由、權利遭受同等損害者，應受平

等之保障，始符憲法第七條規定之意旨。 
冤獄賠償法第一條規定，就國家對犯罪案件實施刑事程序致

人民身體自由、生命或財產權遭受損害而得請求國家賠償者，依

立法者明示之適用範圍及立法計畫，僅限於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

法令受理案件所致上開自由、權利受損害之人民，未包括軍事機

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所致該等自由、權利受同等損害之人

民，係對上開自由、權利遭受同等損害，應享有冤獄賠償請求權

之人民，未具正當理由而為差別待遇，若仍令依軍事審判法令受

理案件遭受上開冤獄之受害人，不能依冤獄賠償法行使賠償請求

權，足以延續該等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，自與憲法第七條之本



 2

旨有所牴觸。司法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發布之辦理冤獄賠償事件

應行注意事項（下稱注意事項）第二點規定，雖符合冤獄賠償法

第一條之意旨，但依其規定內容，使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遭

受冤獄之人民不能依冤獄賠償法行使賠償請求權，同屬不符平等

原則之要求。為符首揭憲法規定之本旨，在冤獄賠償法第一條修

正施行前，或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賠償事項之法律制定施行

前，凡自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一日冤獄賠償法施行後，軍事機

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，合於冤獄賠償法第一條之規定

者，均得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，依該法規定請求國家賠償。 
解釋理由書 
憲法第七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

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」。立法機關制定冤獄賠償法，

對於人民犯罪案件，經國家實施追訴、審判及刑罰執行等刑事程

序，符合該法第一條所定要件者，賦予身體自由、生命或財產權

受損害之人民，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。凡自由、權利遭受同等

損害者，應受平等之保障，始符憲法第七條規定之意旨。. 
國家對人民犯罪案件所實施之刑事訴訟程序，在我國有司法

審判與軍事審判程序之分，前者係由司法機關依據刑事訴訟法實

施，後者則由軍事機關依據軍事審判法實施，但兩者之功能及目

的，同為對犯罪之追訴、處罰。司法審判程序源自憲法第七十七

條規定之司法權，軍事審判程序則係由立法機關依據憲法第九

條：「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事審判」之規定，以現役軍人

負有保衛國家之特別義務，基於國家安全與軍事需要，對其所為

特定犯罪而設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（軍事審判法第一條參照）；

惟軍事檢察及審判機關所行使對特定犯罪之追訴、處罰權，亦屬

國家刑罰權之一種，具司法權之性質，其發動與運作，不得違背

憲法第七十七條、第八十條等有關司法權建制之憲政原理，其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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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軍人權利之限制者，亦應遵守憲法相關規定（本院釋字第四三

六號解釋參照）。是則司法審判與軍事審判兩種刑事訴訟程序，

在本質上並無不同，人民之自由、權利於該等程序中所受之損害，

自不因受害人係屬依刑事訴訟法令或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

而有異，均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，方符憲法上平等原則之意旨。 

如上所述，軍事審判法既屬特別之刑事訴訟法，冤獄賠償法

第一條規定：「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之案件，具有左列情形之一

者，受害人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賠償：一、不起訴處分或無罪之判

決確定前，曾受羈押者。二、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判決無罪確

定前，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（第一項）。不依前項法令之羈押，

受害人亦得依本法請求國家賠償（第二項）」，其規範國家對犯

罪案件實施刑事訴訟程序致人民身體自由、生命或財產權遭受損

害而得請求國家賠償之範圍，依文義解釋，固可包含依軍事審判

法令受理之案件遭致上述冤獄之受害人，而符合憲法平等原則之

要求。惟依立法者明示之適用範圍及立法計畫，冤獄賠償法之適

用僅限於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案件所致身體自由、生命

或財產權受損害之人民，不包括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

件所致上開自由、權利受同等損害之人民，故無須為上開之解釋。

蓋立法機關制定冤獄賠償法，自四十一年十二月提案，至四十八

年六月二日三讀通過（立法院公報第十二會期第四期第二十九、

三十九至四十四頁；第二十三會期第十五期第五十九、七十二頁

參照），依其審議內容及過程，立法者係為對人民犯罪案件因國

家實施刑事程序，符合該法第一條所定要件者，賦予遭受冤獄之

人民向國家請求賠償之權利，以維人權，以拯無辜（立法院公報

第十二會期第四期第三十九頁；第二十三會期第十一期第十一、

二十九、四十、四十八、五十頁；第十二期第十二、三十九、四

十八頁參照），但以其時國家情勢動盪，尚處動員戡亂及戒嚴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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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，為維持軍令、軍紀，遷就當時環境，不宜將軍事審判冤獄賠

償事項同時訂入冤獄賠償法（立法院公報第二十三會期第十一期

第八頁；第十二期第六、三十五、三十七、三十八頁參照），遂

認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與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案件

所致冤獄之賠償，應分別規範，因而於該法三讀通過時，決議函

請行政院擬定軍事審判之冤獄賠償法案函送立法院審查（立法院

公報第二十三會期第十五期第七十二頁參照）。足見冤獄賠償法

第一條所規定冤獄賠償之範圍，不包括軍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

受理案件所致冤獄之受害人。惟人民包括非軍人與軍人，刑事冤

獄包括司法審判與軍事審判之冤獄，除有正當理由外，對冤獄予

以賠償，本應平等對待，且戒嚴時期軍事審判機關審理之刑事案

件，因其適用之程序與一般刑事案件所適用者有別，救濟功能不

足，保障人民身體自由，未若正常狀態下司法程序之周全（本院

釋字第四七七號解釋參照），對於其致生之冤獄受害人，更無不

賦予賠償請求權之理。是根據冤獄賠償制度之目的，立法者若對

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所致身體自由、生命或財產權，遭受與

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案件所致同類自由、權利同等損害之人民，

未賦予冤獄賠償請求權，難謂有正當理由，即與憲法平等原則有

違。 
查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賠償之法律，迄今仍未制定，致使

遭受該等冤獄之軍人或非軍人，自冤獄賠償法於四十八年九月一

日施行後，至七十年六月三十日，全無法律得據以請求國家賠償，

迨同年七月一日之後，雖得依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：「有審判或

追訴職務之公務員，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就其參與

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適用本法規

定」之規定，請求國家賠償；但該條規定之請求賠償要件，顯較

冤獄賠償法第一條嚴格，以致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遭受冤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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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民，極難請求國家賠償，其與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案件遭受

冤獄之人民相較，仍屬未具正當理由之顯著差別待遇，若仍令因

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遭受冤獄之受害人，不能依冤獄賠償法

行使賠償請求權，益足延續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，就此而言，

自與憲法第七條之本旨有所牴觸。至於司法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

發布之前開注意事項，乃主管機關為適用冤獄賠償法，依職權訂

定之解釋性行政規則，其第二點規定：「本法第一條第一項所稱

受害人，指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法令執行羈押之被告，或裁判確

定後之受刑人，具有該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情形者而言。第二項

所稱受害人，指非依刑事訴訟法令所拘禁之人而言。但仍以法院

就其案件有審判權者為限」，雖符合冤獄賠償法第一條規定之意

旨，但依其規定內容，使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遭受冤獄之受

害人，不能依冤獄賠償法行使賠償請求權，同屬不符平等原則之

要求。 

為符首揭憲法規定之本旨，立法者固有其自由形成之空間，

在冤獄賠償法修正施行前，或規範軍事審判所致冤獄賠償事項之

法律制定施行前，凡自四十八年九月一日冤獄賠償法施行後，軍

事機關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之案件，如合於冤獄賠償法第一條之

規定者，均得依該法規定請求國家賠償，該法第十一條所定聲請

期限二年，應從本解釋公布之日起算。至於冤獄賠償法第四條第

一項規定：「冤獄賠償，由原處分或判決無罪機關管轄。但依第

一條第二項規定請求賠償者，由所屬地方法院管轄」，注意事項

第五點亦僅規定冤獄賠償由普通法院或檢察署管轄，於本解釋公

布後，該等管轄規範均有不足，依軍事審判法令受理案件致生之

冤獄賠償事件，其原處分或判決無罪或原受理之軍事檢察或審判

機關，已因軍事審判法於八十八年十月二日修正公布而裁撤或改

組，自應由承受其業務之軍事檢察署或法院管轄，有關該類冤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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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事件之初審組織、決定方式及決定書之送達，得依注意事項

第十三點、第十四點規定意旨，準用軍事審判法相關規定。俟相

關法令修正或制定施行後，上開程序事項則依修正或制定之法令

辦理。 

又冤獄賠償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：「受害人就同一原因，

已依其他法律受有損害賠償者，應於依本法支付賠償額內扣除

之」，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、戒嚴時期不當叛

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十五條之一第三款、二二八事件處

理及補（賠）償條例第二條等規定，均與冤獄賠償法第一條規定

部分競合，而人民於戒嚴時期犯內亂、外患、懲治叛亂條例或檢

肅匪諜條例等罪，依戒嚴法第八條及行政院訂定發布之台灣地區

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（按已經

行政院於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廢止）第二條規定，係屬軍事審判，

本解釋公布後，依本解釋意旨辦理上開軍事審判冤獄賠償事件

時，自應注意該等相關規定，以避免同一原因事實重複賠償或補

償，併予敘明。 

 

 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翁大法官岳生擔任主席，大法官王和

雄、謝在全、賴英照、余雪明、曾有田、廖義男、徐璧湖、彭鳳

至、許宗力、許玉秀出席，秘書長范光群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

文、解釋理由書及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

書，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
附（一）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（二）本件李０葦、陳０翰分別提出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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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二四號解釋事實摘要 

（一）陳０翰聲請案 
  聲請人因涉嫌貪污，於89年間，經地方軍事法院裁定予以

羈押計 316 日。嗣該案經高等軍事法院改判無罪確定，聲請人依

冤獄賠償法之規定，分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及高等軍事法院聲請

冤獄賠償，均經各該法院以軍事法院依軍事審判法裁定羈押，非

屬冤獄賠償法第 1 條第 1 項所謂依刑事訴訟法令受理之案件，亦

非屬同條第 2 項所謂「不依前項法令羈押」之情形，駁回聲請。

聲請人不服，向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聲請覆議，亦經該委

員會以同一理由，以94年台覆字第100號決定，維持原決定，駁

回覆議之聲請。聲請人乃以冤獄賠償法第 1 條及辦理冤獄賠償事

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，有牴觸憲法第7條、第8條及第24條之

疑義，聲請解釋。 

（二）李０葦聲請案 

  聲請人於服兵役前因涉嫌非法施用二級毒品，於服役中遭

地方軍事法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規定，裁定觀察勒戒1

個月、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1年。聲請人不服，提起抗告，

經高等軍事法院認該證明書之鑑定過程有瑕疵且無從補正，應無

證據能力，將原裁定撤銷。嗣軍事檢察官亦就該案件作成不起訴

處分確定。聲請人認觀察勒戒期滿後之強制戒治係屬冤獄，依毒

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0條之1第2項，準用冤獄賠償法規定，向臺

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冤獄賠償，惟該院依應行注意事項第 2 點規

定，認聲請人既非「依刑事訴訟法令執行羈押之被告」，亦不屬「非

依刑事訴訟法令所拘禁之人⋯法院就其案件有審判權者」，駁回其

聲請；聲請人不服，向司法院冤獄賠償覆議委員會聲請覆議，仍

遭該會以 95 年台覆字第 73 號決定書持相同理由予以駁回，其乃

以應行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有違憲法第24條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 


